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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01

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

回收基管會

系統運作

執行機關

回收清理

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
自行清除處理

共同清除處理

委託清除處理

其他

應回收廢棄物相關法規



4

第
十
五
條

第
十
六
條

第
十
七
條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十
條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五
十
一
條

應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之
一
般
廢
棄
物

責
任
業
者
範
圍
公
告

收
支
保
管
運
用
辦
法

責
任
業
者
管
理
辦
法

費
率
審
議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資
源
回
收
管
理
基
金
用
途

回
收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方
法
及
設
施
標
準

稽
核
認
證
作
業
辦
法

回
收
處
理
業
管
理
辦
法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補
貼
申
請
審
核
管
理
辦
法

應
標
示
回
收
相
關
標
誌
之
業
者
等
規
定

應
設
置
資
源
回
收
設
施
之
業
者
等
規
定

應
回
收
廢
棄
物
業
者
查
核
規
定

禁
用
及
限
制
製
造
、
輸
入
、
販
賣
、
使
用

回
收
獎
勵
金
方
式

共
同
回
收
組
織
賸
餘
費
用
移
撥

刑
罰
罰
則

罰
鍰
罰
則
、
按
日
連
罰
、
停
工
停
業

廢棄物清理法01
廢棄物清理法

應回收廢棄物相關法規

罰則
回收處理業
管理與規範

應回收之物品及容器
責任業者範圍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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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01
環保局 環保署回收基管會

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回收/處理業管理架構

回收/處理業
登記

受補貼機構
審核

補貼費用審
核發放

⚫ 應回收廢棄物稽
核認證作業辦法

⚫ 應回收廢棄物回
收清除處理稽核
認證作業手冊

⚫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
清除處理補貼申請
審核管理辦法

⚫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
處理業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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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02

第5條：完成登記始得從事回收處理業務

第6條：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第7條：回收業申請登記應備文件

第8條：處理業申請設置應備文件

第9條：處理業核准設置有效期限

第10條：處理業申請試運轉應備文件

第11條：輸出處理業申請登記應備文件

第12條：登記證應載事項

第13條：回收業登記事項變更規定

第14條：處理業登記事項變更規定

第15條：登記證有效年限

第16條：回收業登記證展延申請文件

第17條：處理業登記證展延申請文件

第18條：輸出處理業登記證展延申請文件

登記

管理

第19條：申請登記審查作業程序
第20條：撤銷/廢止條件
第21條：登記機關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22條：撤銷/廢止登記後廢棄物清理規定
第23條：營運資料申報及彙整
第24條：有害物質處理業納入稽核認證

附則

第25條：未達公告規模業者得辦理登記

第26條：過渡條款
第27條：施行日期

新
申
請

變
更

展
延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管理辦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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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02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管理辦法

適用對象

⚫ 廢機動車輛回收業。
⚫ 前款以外其他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

回收貯存廠(場)土地面積達1千平方
公尺以上。

⚫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

法規依據

⚫ 廢棄物清理法18條第3項
及第4項規定。

登記機關

⚫ 回收業：貯存廠（場）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 處理業：處理廠（場）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網路登記

⚫ 回收業、處理業應依規定之格式、
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辦
理申請、變更、展延登記及申報作
業。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以書面
辦理及申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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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02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管理辦法

登記應備文件

1. 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
完成登記者，不在此限。

2. 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3. 回收項目及其最大貯存量之說明文件。
4. 分類、壓縮、打包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5. 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6. 廢機動車輛回收業從事拆解者，應檢附拆解作業流程之說明文件。
7. 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
8. 廠(場)區配置圖及說明文件。
9. 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10. 遷廠(場)、停業、歇業、宣告破產時，或經撤銷、廢止登記後，對廠

(場)區尚未清除完竣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
11. 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1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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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02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管理辦法

登記證記載事項

1. 登記證字號。
2. 機構名稱及地址。
3. 廠(場)名稱及地址。
4. 負責人姓名。
5. 核准登記日期及有效日期。
6. 回收業或處理業業別及回收、

處理項目。
7. 回收貯存廠(場)或處理廠(場)

地號。

登記證有效期限

⚫ 回收業、處理業登記證有效期限為
五年。有效期限屆滿後仍繼續從事
原登記項目之業務者，應於屆滿前
三個月至六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
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五年。

展延規定

⚫ 辦理展延所須之文件項目，大致與
新申請登記時相同，無須檢附土地
相關文件；但處理業未再區分設置、
試運轉2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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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02
回收業、處理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得依職權
撤銷、註銷或廢止其登記證或回收、處理項目

撤銷、廢止

1. 登記證應記載事項有虛偽不實情事。
2. 營業行為有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
3. 登記文件不實。
4. 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變更，經登記機關通知限 期辦理，屆期仍未辦理者。
5. 廠(場)址遷移。
6. 登記後連續2季未申報營運統計季報表，經登記機關通知限期申報，屆期

仍未申報者。
7. 登記後滿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 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
8. 登記回收、處理之項目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公告。
9. 自行申請廢止。
10. 經主管機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認定為污染行為人。
11. 未依第24條規定辦理。
12. 其他違反本辦法或有關環境保護法規規定，情節重大。

※第7款所定期限，如有正當事由，得向登記機關申請准予展延，展延期限不
得超過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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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貯存、清除、
處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其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
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廢清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
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廢清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類別 公告項目

容
器
類

1 (1)廢鐵容器

2 (2)廢鋁容器

3 (3)廢玻璃容器

4
(4)廢鋁箔包
(5)廢紙容器

5

廢塑膠容器
(6) PET

(7) PVC

(8) PE

(9) PP

(10) PS

(11) PS未發泡
(12) 其他塑膠
(13) 生質塑膠

6 (14)農藥廢容器

類別 公告項目

物
品
類

7 (15) 廢乾電池

8
(16) 廢汽車
(17) 廢機車

9 (18) 廢輪胎

10 (19) 廢鉛蓄電池

11

廢資訊物品
(20) 廢可攜式電腦
(21) 廢機殼
(22) 廢主機板
(23) 廢顯示器
(24) 廢硬式磁碟機
(25) 廢印表機
(26) 廢電源器
(27) 廢鍵盤

12

廢電子電器
(28) 廢電視機
(29) 廢洗衣機
(30) 廢電冰箱
(31) 廢冷暖氣機
(32) 廢電風扇

13 (33) 廢照明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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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鉛蓄電池 96.02.16

廢機動車輛 97.01.04

廢輪胎 103.05.20

廢容器 103.12.29

廢乾電池 105.04.08

廢照明光源 110.07.14

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 10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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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 運送時應將廢鉛蓄電池頂部朝上，以防止廢酸液溢出。

⚫ 運送時車輛機具應設置防雨措施，並避免發生溢出、洩漏、飛散、掉落等造
成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 運送之車輛機具應具備緊急應變處理設備或材料、緊急滅火設備及急救箱等。

⚫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溢出、洩
漏、散發惡臭、污染地面及積水等情事。

⚫ 應貯存於具排水及污染物截流、抗酸耐蝕之不透水地面。地面並應具有傾斜
度，以利集中、收集洩漏之廢酸液及雨水。其貯存設施應有防止地面水、雨
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 貯存廠（場）區四周應設置圍籬，廢鉛蓄電池及其再生料、衍生廢棄物應依
其特性及數量分區貯存、標示其種類及名稱，並有災害防止設備。其性質屬
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於明顯處設置白底、紅字、黑框之警告標示。

⚫ 分區貯存之高度不得超過4公尺，相鄰堆置之高差不得超過1.5公尺，分區貯
存寬度及長度不得超過20公尺，各區域間應有1公尺以上之分隔走道，並應採
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樁、堵牆或其他必要措施，防止發生飛散、掉落、倒
塌或崩塌等情事。

【廢鉛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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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 貯存區周圍6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可存放任何易燃性物質，並應設置

嚴禁煙火標示。

⚫ 廢鉛蓄電池貯存應整齊堆置於具相容性之棧板上或貯存容器內，棧板及貯存
容器應具備收集廢酸液及防止腐蝕功能。

⚫ 廢鉛蓄電池貯存時，金屬部分不可觸擊正、負極，防止產生火花。

⚫ 貯存區之分隔走道應保持暢通，不得阻礙安全出口、消防安全設備及電氣開
關等。

⚫ 貯存廠（場）區應設置緊急沖淋設備、消防安全設備及避雷設備或接地設備，
並應定期檢修。

⚫ 貯存容器或設施應與貯存物具有相容性，必要時應使用內襯材料或其他保護
措施，以減低腐蝕、剝蝕等影響，其有嚴重生鏽、損壞或洩漏之虞者，應即
更換。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廢鉛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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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機動車輛】

⚫ 運送時車輛機具應避免發生溢出、洩漏、飛揚、掉落等造成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
之情事。

⚫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溢出、洩漏、散發
惡臭、污染地面及積水等情事。並應具備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之設備或措施，且
應定期或不定期噴灑環境衛生用藥，作成紀錄備查。

⚫ 應貯存於具排水及污染物截流設施之不透水地面。

⚫ 貯存廠（場）區四周應設置圍籬及設置貯存專區，廢機動車輛及其再生料、衍生廢棄
物應分區貯存，並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其種類及名稱，且標示牌應明顯易見。

⚫ 分區貯存應有明顯標線或隔板，且物品堆疊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採固定鋼架架設多
層貯存空間者，其每層堆疊高度不得高於4.5公尺。分區貯存寬度及長度不得超過20

公尺，從事回收拆解作業者，廢車殼貯存區應有1公尺以上之分隔走道，其餘各區應
預留明顯走道；並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椿、堵牆或其他必要措施，防止發生飛
散、掉落、倒塌或崩塌等情事。

⚫ 廢機動車輛處理後之廢輪胎、廢鉛蓄電池、廢潤滑油等物品，應貯存於固定棚架，不
得露天貯存。

⚫ 從事回收拆解者應具備冷媒回收機，其應具備氟氯碳化物冷媒（CFCs）及氫氟碳化
物冷媒（HFCs）之專用回收接頭與專用貯存鋼瓶，並於鋼瓶外明確標示其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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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機動車輛】

⚫ 廢機動車輛拆卸後之廢變速箱及處理後之衍生廢棄物採露天貯存者，應有遮雨措施。

⚫ 貯存專區周圍6公尺之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可存放任何易燃性物質，並應設置嚴
禁煙火標示。

⚫ 貯存專區之分隔走道應保持暢通，不得阻礙安全出口、消防安全設備及電氣開關等。

⚫ 運送之車輛機具應設置緊急滅火設備，貯存廠（場）區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及避雷
設備或接地設備，並應定期檢修，存放物品具助燃或易燃之特性者，應符合相關消
防法規規範。

⚫ 貯存專區應設置阻隔設施，具備防火阻隔設施始得將廢鉛蓄電池、廢潤滑油、高壓
氣體鋼瓶相鄰貯存。

⚫ 雨水漫流至回收拆解作業區者，應於該區設置油類或液體之截流、收集、油水分離
等相關防治設施。

⚫ 拆解作業區之面積至少應能容納拆解1部汽車之作業面積，其長度不得少於6公尺、
寬度不得少於3.5公尺。同時拆解二部以上之汽車，所需作業面積之長度或寬度應依
比例增加。

⚫ 拆解作業區應設置具洩油功能之設備。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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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照明光源】
⚫ 應置於足以防止非意外破損之堅固貯存容器內。

⚫ 應貯存於回收、處理場（廠）內，且貯存量不得超過該場（廠）前一季營運月報
表申報之月平均量。

⚫ 貯存之地點、容器、設施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且不得有廢棄物溢散、洩漏、飛
散、散發惡臭、污染地面或積水等情事。

⚫ 回收、貯存場地及貯存設施應具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
或措施，且貯存地面應為不透水鋪面。

⚫ 應具有分區、分類之貯存設施及標示，其分區貯存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相鄰堆置
之高度差不得超過1.5公尺。分區貯存寬度及長度均不得超過20公尺，各區域間應
有1公尺以上之分隔走道。

⚫ 分區、分類貯存之廢照明光源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或其他必要措施，以防止發
生掉落、傾倒或崩塌等情事。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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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乾電池】

⚫ 運送時，車輛機具應設置防雨措施，並避免發生溢出、洩漏、飛散、掉落等造成污
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 運送之車輛機具應具備緊急應變處理設備或材料、緊急滅火設備及急救箱等。

⚫ 貯存之地點、容器、設施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掉落、溢散、洩漏、
散發惡臭、污染地面、積水或有害氣體擴散及洩漏等情事。

⚫ 回收貯存場地應採防止雨水進入之建築結構，其地面應為不透水鋪面。

⚫ 貯存容器應與所貯存之廢乾電池具有相容性，並足以防止電解液滲漏或造成腐蝕。

⚫ 廢乾電池於回收、貯存、清除過程中，不得拆解、破壞原形及造成電解液外漏情事。

⚫ 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或地下水體、
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 二次電池應進行放電後再行貯存。

⚫ 貯存場（廠）區四周應設置圍籬。

⚫ 經完成分類之廢乾電池及其再生料、廢棄物應分區貯存，並於明顯處，以中英文標
示其種類及名稱。

⚫ 應設置消防設備及緊急沖淋安全設備。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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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容器】
⚫ 貯存之地點、容器、設施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不得有廢棄物掉落、溢散、洩漏、

散發惡臭、污染地面或積水等情事。

⚫ 經回收、分類之廢容器應依其種類分區貯存，並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其種類名稱。

⚫ 堆置高度不得超過5公尺，相鄰堆置之高度差不得超過1.5公尺，採廢容器壓縮磚
貯存者，各區域間應有1公尺以上之分隔走道。

⚫ 貯存場（廠）區應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廢容器壓縮磚發生掉落、倒塌或崩塌等
情事。

⚫ 壓縮打包作業場地應採防止雨水進入之建築或結構，其地面應為不透水鋪面，且
應具有油類或液體之截流、收集等設備或措施。

⚫ 具有防止廢棄物或廢容器掉落、溢散、洩漏、散發惡臭及影響四周環境品質之必
要設備或措施。

⚫ 貯存場（廠）區四周應設置圍籬。

⚫ 貯存場（廠）區應具有排水與污染物截流之設備或措施，且地面應為不透水鋪面。

⚫ 貯存場（廠）區應設置消防設備。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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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輪胎】

⚫ 運送時，車輛機具應設置防雨措施，並避免發生溢出、洩漏、飛散、掉落等造成污染
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 運送車輛機具應設置緊急滅火設備，貯存廠（場）區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及避雷設備
或接地設備，並應定期檢修。

⚫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溢出、洩漏、散發
惡臭、污染地面及積水等情事。

⚫ 應貯存於具排水及污染物截流設施之不透水地面。

⚫ 貯存廠（場）區四周應設置圍籬及設置貯存區。廢輪胎及其再生料、廢棄物應依其特
性或數量分區貯存，各分區並標示其種類及名稱。

⚫ 廢輪胎堆置貯存高度不得超過4公尺；採固定分隔設施貯存廢輪胎者，堆置高度不得
超過6公尺。分區貯存寬度及長度不得超過20公尺，各區域間應有明顯標線，且有2公
尺以上之分隔走道，或固定分隔設施。廢輪胎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樁、堵牆或
其他必要措施，防止發生飛散、掉落、倒塌或崩塌等情事。

⚫ 貯存區周圍6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可存放任何易燃性物質，並應設置嚴禁煙
火標示。廢輪胎或其再生料、廢棄物採室外貯存者，其貯存區應設置於消防設備之有
效範圍內。

⚫ 貯存區之分隔走道應保持暢通，不得阻礙安全出口、消防安全設備及電氣開關等。

⚫ 廢輪胎貯存應有遮雨設施，並具備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之設備或措施，且應適時
噴灑環境衛生用藥，作成紀錄備查。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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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03
【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

⚫ 回收、貯存、清除過程，不得拆解。

⚫ 堆置高度不得超過3公尺，相鄰堆置之高差不得超過1.5公尺；使用固定鋼架、支架、
擋樁及棧板等進行堆置者，堆置高度不得超過4.5公尺。分區貯存寬度及長度不得
超過20公尺，各區域間應有1公尺以上之分隔走道。

⚫ 運送之車輛機具應設置防雨水措施，並避免發生溢散、洩漏、掉落、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溢散、洩漏、飛散、散發惡臭、
污染地面、積水；且不得有冷媒、螢光粉、液晶逸散或洩漏等情事。

⚫ 應依公告項目分類分區貯存，並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其種類及名稱。

⚫ 貯存廠（場）區四周應設置圍籬，並設置貯存專區。廢電子電器、廢資訊物品應集
中貯存於專區內，且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樁、堵牆或其他必要措施，以防止掉
落、倒塌或崩塌等情事。

⚫ 貯存廠（場）應具有排水與污染物截流設施，且地面應為不透水鋪面。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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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要點04
【環境衛生】
⚫ 資源回收物為破碎易滲漏出污染物質者，

其貯存場地之地面應鋪設水泥地，或以其
他不透水設施或容器盛裝，以防止污染物
質滲入土壤、地面水體或地下水體；運送
途中應予覆蓋，避免引起飛揚污染環境。

⚫ 資源回收物為易飛散或易揚塵者，其貯存
場地之地面應加裝灑水設施或其他有效措
施，以減少作業揚塵；運送途中應予覆蓋，
避免引起飛揚污染環境。

⚫ 作業場地外之範圍，不得有因其作業所引
起明顯髒亂或有使用公共用地之行為，其
場地內亦不得有飛散之回收物或垃圾。

⚫ 應加強總量管制作業，適時運送資源回收
物，避免囤積，防止回收物有堆置過高之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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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要點04
【外觀設施】
⚫ 回收商作業場地入口明顯處，應以中文標示回收

站名稱、負責人或管理人、聯絡電話、收受回收
物種類、資源回收標誌及場（廠）區平面配置圖，
並應張貼本局製作之二維碼，供本局紀錄巡查情
形。

【分區分類】
⚫ 回收商貯存場地應以劃線、隔板或隔牆方式區隔，

並以中文分項標示資源回收物種類名稱；其作業場
地位於戶外者，並應設置圍牆或隔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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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要點04
【病媒防治】
⚫ 資源回收物及分類貯存設施或容器、應經

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溢出、洩漏、散
發惡臭、污染地面、孳生孑孓蚊蟲及積水
等情事。

⚫ 作業場地應具備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
之設備或措施，每季至少自行或委託合格
病媒防治業辦理噴藥消毒工作一次，並作
成紀錄備查。自行噴藥消毒者，應持有病
媒防治業許可執照。

⚫ 每日作業前、作業中及休息前，應清掃作
業場地圍籬內及圍籬外四米範圍；必要時
應清洗之，維持周遭整潔及水溝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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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要點04
【消防安全】
⚫ 資源回收物應以容器盛裝、繩索捆綁或其

他適當方式分類、整理並分區堆置貯存，
不相容回收物不得混合堆置；且應以護網、
擋樁、堵牆或其他必要措施，防止發生飛
散、掉落、倒塌或崩塌。

⚫ 貯存場地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
任何易燃性物質，並應張貼嚴禁煙火標示，
設置滅火設備、照明設備及工作人員安全
設施，每年至少辦理消防演練二次，並作
成紀錄備查。

⚫ 回收物清運貨車應於明顯處標示緊急聯絡
電話，並備有急救箱、防水帆布、防止洩
漏設施及緊急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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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要點04
【作業時間】

⚫ 回收商作業場地運作時間，原則為非假日自每日
上午七時起至中午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晚
上六時止，以免影響附近居民生活安寧。

⚫ 回收商作業場地若位於位宅區及商業區且路面寬度
不及十公尺者，不得使用超過三點五公噸大貨車進
出載運回收物。

【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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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常見缺失與民眾陳情案例※
【回收物堆置過高】

回收項目 堆置限高 走道寬度、貯存區大小及相鄰高度限制

廢機動車輛 6公尺

1.貯存區應有1公尺以上之分隔走道(廢
輪胎需2公尺以上)。

2.分區貯存寬度及長度不得超過20公尺。
3.相鄰堆置之高度差不得超過1.5公尺

廢鉛蓄電池 4公尺

廢輪胎 4公尺

廢容器 5公尺

廢照明光源 6公尺

廢電子電器暨
廢資訊物品

3公尺

⚫ 若發生相關情形，經查證，將處新臺幣6萬元以
上30萬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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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常見缺失與民眾陳情案例※
【拆解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
⚫ 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回收、貯存、清除

過程，不得拆解。

⚫ 若發生相關情形，經查證，將處新臺幣6萬
元以上30萬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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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常見缺失與民眾陳情案例※
【未分區分類】
⚫ 回收物未依照分區、分類貯存堆置

【貯存過量】
⚫ 回收物貯存容量達分類貯存區80%

【佔用土地及車道】
⚫ 回收物占用公有土地車輛停放於紅、

黃線上，或小於三米之巷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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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常見缺失與民眾陳情案例※
【無遮雨設備】
⚫ 廢照明光源及廢乾電池等未貯存於

遮雨設施內。

【無中文標示】
⚫ 未以中文標示回收物之分區。

【噪音汙染】
⚫ 大型機具、車輛未依規定作業時間

進出廠(場)區，製造噪音干擾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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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處理業標竿學習與輔導推廣05
標竿學習

評鑑中有傑出表現之業者將獲頒此標章

環保署不定期對回收處理業者展開評鑑

評鑑項目包含環境形象、作業品質、消防職安與其它加分項目等四
大面向

【回收好厝邊獎章】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評鑑】

相關連結：
1.評鑑計畫是啥？好康報您知！-環保署
https://youtu.be/37dC4lbrNN8

2.參加評鑑如何脫穎而出？評分重點就是
這！-環保署
https://youtu.be/GyN8_QauN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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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處理業標竿學習與輔導推廣05
標竿學習

1. 廠區整潔乾淨維持良好

2. 設置無障礙設施及廁所等貼心友善環境

3. 熱心提供場地及廢棄車輛，協助新北市消防
局辦理多次消防救護訓練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長道坑33號

電話：(02)2619-3818

【穗成環保資源有限公司】

【績優事蹟】

【績優事蹟】

【合全環保企業社】

1. 地面乾淨整潔少油汙且不滲漏

2. 廣設緊急標示、緊急聯絡資訊及逃生動線

3. 消防設施完善，降低火災風險與傷害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仁愛路178號

電話：(02)2610-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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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處理業標竿學習與輔導推廣05
標竿學習

1. 辦公室垃圾分類完善。

2. 貯存區中英文標示明顯、完整。

3. 貯存區分隔設施完善 ，有效降低風險
及災害。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53號

電話：(03)212-7900

【統琳實業有限公司蘆竹廠】

【績優事蹟】

【立昌企業社】

【績優事蹟】
1. 管理文件及相關資料齊全且完善

2. 於明顯處設置緊急沖淋設施，維護員
工安全

3. 廠區張貼性騷擾防治宣導海報，重視
兩性工作平等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梅洲二路109號

電話：(03)928-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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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處理業標竿學習與輔導推廣05
輔導推廣

為提升回收處理業自動化製程及污染防制（治）設備效能，並協助取得購
置設備之資金需求，以減輕貸款利息負擔

⚫ 適用對象：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第二條之
受補貼機構處理業

⚫ 貸款用途：購置自動化機具設備或處理廢棄物所需污染防制（治）設備
之支出

⚫ 申貸限制：貸款上限最高5000萬元，貸款期限最長5年，含本金寬限期最
長2年

⚫ 利息補貼：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年息1.5%機
動計息為上限，補貼貸款利率為年利率1%，補貼年限自貸款核定放款日
起最長5年

⚫ 申請期限：中華民國116年12月31日止

【回收處理業專案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專案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實施要點(1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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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處理業標竿學習與輔導推廣05
輔導推廣

為配合環保署2050淨零排放，推動各行各業降低其碳足跡以達成減碳要求，

為制定合適的減碳作法，需先了解公司自身碳足跡，可從三大面向著手

⚫ 範疇一：

直接排放，指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來自製程或廠房設施，以及交通工具的排放。

⚫ 範疇二：

間接排放，指公司自用的外購電力、熱或蒸氣等能源利用的間接排放。

⚫ 範疇三：

上下游活動，為公司外部產生的所有間接排放，包含員工通勤或商務差旅以及產品生命周期所產生的排放。

【減碳調查】

今周刊永續台灣ESG網站 https://reurl.cc/ykzE9a

完成調查後，各公司可依照減碳效果、執行難易度等標準制定合適合理的

減碳策略。

未來台灣碳交易機制成立後，碳排量較多者將會擁有更高的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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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別平等與職業安全06
性別歧視之禁止

1.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
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
此限。

2.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有差別待遇。

3.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
遇。

4.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
價值相同者，應給付同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
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
之方式，規避前項之規定。

5.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
待遇。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
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
僱之理由。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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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別平等與職業安全06
性別歧視種類

1. 拒絕雇用
2. 要求簽切結書
3. 工作表現不被看好
4. 給予較差考評或解雇

【懷孕歧視】

【性別傾向歧視】
1. 遭受解雇
2. 學校拒絕同性婚姻課程
3. 紅十字會拒絕同性戀者捐血

【同工不同酬】
1. 分配到較低職位
2. 男性薪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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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別平等與職業安全06
職業安全衛生法

⚫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
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
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
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安全衛生設施】

【安全衛生管理】

【監督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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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